《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相关收费行为的通知》政策解读

近日，云南省财政厅印发了《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相关收费行为的通知》(云财规〔2023〕13号，以下简称《通知》)。为便于更好地理解《通知》，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和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意见》（国办发〔2022〕30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云政办发〔2022〕86号）提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减轻市场主体负担。要求清理规范政府采购代理等涉及的中介服务违规收费和不合理收费。《通知》的出台是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省政府优化营商环境部署的具体体现，是我省降低政府采购领域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具体行动。
二、《通知》的主要内容
（一）规范代理服务收费

一是明确代理服务费的付费主体、收费内容和委托代理协议、公开公示等要求，规范代理服务收费行为，防止侵害供应商合法权益；二是鼓励采购人通过竞争方式择优确定具有专业化服务能力的代理机构，强调代理服务费的预算保障，着力推动采购代理市场良性发展。

（二）规范采购文件收费

一是规定纸质采购文件售价原则，明确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二是要求在电子交易中免费提供采购文件。待全省实施电子交易后，将全面免收采购文件费，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三）规范保证金收取

一是规范内容，鼓励免收或降低收取履约保证金，禁止货物、服务采购项目收取质量保证金；二是规范形式，强调不得收取现金保证金，不得限制保证金非现金缴纳方式，不得指定出具保函的金融机构或担保机构，不得委托采购代理机构代收履约保证金。

（四）禁止转嫁交易费用

主要是禁止要求中标（成交）供应商支付本应由采购人、代理机构承担的公证费和专家评审费。

三、有效推动措施落实落地

《通知》明确强化收费行为监督，有效推动措施落实落地。一是持续跟踪指导。省财政厅要将违规收取代理费、采购文件费、保证金以及向供应商转嫁费用等行为纳入营商环境跟踪指导重点内容，及时发现并督促整改。二是开展监督评价。各级财政部门要将采购代理机构收费行为作为监督评价工作的重点检查内容，对违规收费行为督促整改并计入履职评价扣分。三是强化社会监督。采购当事人可以通过云南省政府采购网“公众互动”栏目的“营商环境意见建议征集”专栏反映政府采购活动中的违规收费行为。



